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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案號：1030521-4 

訴願人：○○股份有限公司     

原處分機關：新竹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地址：新竹縣竹北市光明五街 62號 

代表人：黃士漢 

  訴願人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 102年

12月 17日環業字第 1020020629 號函所為處分，提起訴願，

本府依法決定如下： 

     

主  文 

一、原處分關於處分訴願人接受 8小時環境講習部分均撤

銷，由原處分機關於送達之次日起 30日內另為適法之

處分。 

二、其餘訴願駁回。 

    事  實 

一、緣訴願人屬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以下稱環保署）公告應

檢具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且曾經領有本府核發之乙

級廢棄物處理許可證（許可證字號：98竹縣乙廢處字第

001-04號）之事業，惟 102年 5月 1日環保署會同原處

分機關稽查人員至訴願人位於新竹縣湖口鄉八德路○

○號廠區現場稽查，發現訴願人該廠區空氣污染防制設

備空氣逆洗式袋式集塵器產出之廢棄物(集塵灰)及製

程要原物料(柴油)等，皆未登載於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

書中，且訴願人申報使用之廢棄物混合物於 101年至 102

年 4月間，有多筆超過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核定之每

月最大使用量(有機污泥 1,800公噸、無機污泥 2，400

公噸、污泥混合物 300公噸)，亦未辦理事業廢棄物清

理計畫書變更事項；又訴願人收受廢污泥之貯坑及產出

之一般事業廢棄物(生活垃圾)貯存地點，未以中文標示

廢棄物名稱，且未有防止地面水、雨水及地下水流入、

滲透之設備或措施。原處分機關以訴願人上情違反廢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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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清理法第 31條第 1項第 1款、第 36條暨事業廢棄物

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第 6條及第 10條 4規定，

分別以 44-102-120001號、44-102-120002號、

44-102-120004號裁處書各處分訴願人新臺幣(下同)3

萬元罰鍰及 8小時環境講習，訴願人均表不服，遂分別

於 103年 1月 17日及 4月 11日提出訴願書及訴願補充

理由書，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茲摘敘訴辯意

旨如次： 

二、訴願意旨略謂： 

（一） 原處分指摘訴願人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 31條第 1款

之部分：查訴願人於經新竹縣政府核准之事業廢棄

物清理計畫書核備文件中，業已載明在廢棄物物理

處理程序中，經空氣逆洗式袋式集塵器之濾帶過濾

後，會濾出無害之集塵灰。可見訴願人已將運作過

中會生成過濾物集塵灰乙事，載明於相關文件中，

並經新竹縣政府核准在案，何來未予登載之情？復

查，製程中會使用之「柴油」，僅屬燃料爾，厥與原

處分所稱之主要原物料有間，依專業常識以觀，本

就無法納入廢棄物清理計劃書之平衡計算中，更非

廢棄物清理法施行細則第 12條規定下，所應變更記

載之情形，故訴願人益無法定載明義務。更何况，

訴願人實則於固定源操作許可證中，確實登載燃料

之最大使用量，並註明訴願人所使用之燃料即為柴

油，此許可證亦經新竹縣政府審核後，予以許可在

案，可見訴願人確實記錄並申報柴油之使用，故原

處分之指控，實屬斷言。再查，訴願人之乙級廢棄

物處理機構同意設置文件變更申請書，於 100年 1

月 20日業經新竹縣政府許可，其中載明之有機污

泥、無機污泥及污泥混合物，最大處理總量為每個

月 4500噸，而無分別註明各自之單月最大處理量。

蓋每一事業單位或因生產線有淡旺季之分，產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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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棄物數量自有浮動，要難事先設定各類廢棄物之

單月最大處理量。惟單月最高處理「總量」，因涉及

各處理廠之實際最大處理能力，本可事前做成估計

與限制，故依此邏輯與論理，應認廢棄物清理法第

31條第 1款之意旨，並非規範事業應就每個月處理

之「各類」廢棄物分別予以登載，只要有所浮動就

必須辦理變更登記，若與原處分機關做相同之解

釋，顯然過度限縮立法者原意且悻離現實、過度擾

民。然而，訴願人登載每月可收受之事業廢棄物總

量既經新竹縣政府許可在案，並無任何觸法之實，

則原處分機關豈能逾越廢棄物清理法第 31條第 1款

之意旨，以及其上級機關之許可內容，逕稱訴願人

有違反單一廢棄物每月使用量，且未予變更之不

法？ 

（二） 原處分指摘訴願人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 36條、事業

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第 6條和第 10

條規定之部分：查訴願人就收受廢污泥貯坑及產出

之一般事業廢棄物(生活垃圾)貯存地點，均已完成

改善作業，除標示有廢棄物代碼外，亦已為中文標

示之。再查，訴願人處理機構之污泥貯坑皆為鋼筋

水泥建造，且貯坑四周皆設有截流溝，足以防止地

面水、雨水及地下水之流入或滲透，此由相關檢測

申報表之內容，亦可明見。又經新竹縣政府許可之

乙級事業廢棄物處理機構同意設置文件變更申請書

中，也有相關設備之文字及廠區配置圖記載。承上

所述，訴願人於收受新竹縣政府之通知後，速為標

示部分之改善，衡其違章情形，實不顯著。又原處

分指稱訴願人未設有防止地面水、雨水設備或措

施，與實情不符，且未見原處分機關持何種證據以

為認定，故原處分機關做成裁處之基礎事實並無所

憑，要無構成合法處分之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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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按最高行政法院 99年判字第 590號判決，就上開行

政處分形式合法要件中第 2款之規定，進一步明示：

「行政程序法第 96條第 1項第 2款規定，行政處分

以書面為之者，應記載主旨、事實、理由及其法令

依據等事項。又該規範目的在於使人民得以明瞭行

政機關作成行政處分之法規依據、事實認定及判斷

理由等，而得資為提起行政救濟以行使攻擊防禦。」

是以，行政機關做成行政處分時，應載明其所依據

之事實與理由，除防免其濫用公權力而侵害人民權

益外，更為保障受處分人民受憲法保障之訴訟權，

使人民得就處分做成之緣由，於行政爭訟程序中進

行實質攻擊防禦。査原處分籠統指摘訴願人於 101

年至 102年 4月間有多筆超收有機污泥、無機污泥

及污泥混合物之情形，然於此長達約莫 1年半之期

間訴願人係於哪些月份構成原處分所認定之違章事

實？又超收之情形為何？原處分皆未予載明，核有

行政處分未記載「所據事實」之違法情事。 

（四） 次查，訴願人已於 102年 9月 17日及同年 10月 1

日提出詳實之陳述意見與相關附件以資佐證，其中

針對原處分機關事實認定有誤，或訴願人已速為改

善之部分，皆有具體回應。然而，原處分未予說明

訴願人之主張不足採納之理由為何，僅泛言「檢視

其內容，違規事實仍明確」，便斷為處分，顯然有未

載明處分「所據理由」之違法。基上，原處分就事

實及理由之記載皆有嚴重闕漏，並進一步造成訴願

人無從得知原處分所依憑之詳細依據，而難以做進

一步之攻擊防禦，由此可知，原處分侵害訴願人之

訴訟權，違反行政程序法第 96條第 1項第 2款之規

定，至為灼然，自不待言。 

（五）退萬步言，即使訴願人確有違法之實，然原處分不究

個案違章程度，對訴願人之各項行為皆處以法定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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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之罰鍰，顯已違反行政罰法第 18條第 1項之規定，

亦悻離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之意旨，顯屬違憲。...，

大法官認不問個案情節皆處以齊一金額罰鍰之法律

規定，係屬違憲。此外，並明確諭示行政機關應遵循

憲法之精神，於做成裁處時，應兼顧個案實質正義之

要求，衡酌各種個案情況，以符比例原則。按本件原

處分對訴願人處以罰鍰之法律依據為廢棄物清理法

第 52 條其罰鍰最高限額為 3 萬元。查原處分認訴願

人分別有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 31條第 1項第 1 款、 

同條項第 2 款及同法第 36 條之情事，故分別依同法

第 52條各處以最高額度 3萬元罰鍰，合計 9萬元。 然 

本件除有原處分事實認定違誤之瑕疵外，訴願人已 

於相關主管機關通知涉有違規事項時，即立刻完成改

善作業，而未對環境保護秩序產生嚴重之侵害，更無

從中獲得利益，綜合考量訴願人之違章程度與主觀犯

意，皆屬輕微，惟原處分機關卻未就個案實情予以斟

酌，違怠廢棄物清理法第 52 條所賦予之裁量權限，

對訴願人一概處以最高額度之裁罰，此一處分結果顯

然逾越裁量之目的性，也違反比例原則，造成個案正

義之嚴重。 

（六）原處分裁處「環境講習」部分，未依行政程序法第 5

條明確性原則，以及行政程序法第 96條第 1項第 1

款規定而為裁罰之違法。 依環境教育法第 23條規

定，環境講習係以該自然人、法人、機關或團體有代

表權之人或負責環境保護權責人員為處分對象，該對

象於做成處分時，即應確定。惟查，原處分關於環境

講習對象之裁處部分，僅記載「令○○股份有限公司

指派其環境保護權責人員參加，該人員不得再由別人

代理…」，由於原處分並未載明受處分者之人別資

料，訴願人自無從由該處分之內容，得知其處分相對

人，可見原處分顯然違反明確性原則瑕疵而存有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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疪，故應將之撤銷，以資妥適。綜上論陳，原處分有

重大違法不妥之處，侵害訴願人權益甚深請求將原處

分予以撤銷，以維訴願人之合法權益云云。 

三、答辯意旨略謂： 

（一） 有關訴願人違反廢清法第 31條第 1項第 1款部分：

查新竹縣政府 102年 5月 13日府環業字第

1020105695號函核備訴願人湖口廠廢棄物清理計畫

書內容，訴願人僅將空氣污染防制設備空氣逆洗式袋

式集塵器產出之廢棄物(集塵灰)以圖示方式於附件

四、事業製造過程之製程質量平衡流程圖表示，而未

以任何文字方式說明或於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資

料報表中填寫，導致主管機關做出錯誤之審查結果，

且訴願人稱製程中使用之「柴油」僅屬燃料爾云云，

經查柴油係污泥乾燥系統所需燃油，爰柴油即為製程

所需之原物料，訴願人未依廢棄物清理法規定登載於

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中，原處分並無不妥。另查訴

願人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內有核定每月最大使用

量(有機性污泥 1,800公噸、無機性污泥 2,400公噸

及污泥混合物 300公噸)，惟訴願人湖口廠於 101年

至 102年 4月間有多筆均超過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

核定之每月最大使用量(有機性物泥：101年 1月、3

月、6月至 12 月、102 年 3月及 4月；無機性污泥：

102年 2月；污泥混合物：101年 2月、5月、12月

及 102年 1月)，訴願人未依廢棄物清理法第 31條第

1項第 1款規定辦理變更，原處分機關之處分自無不

妥。 

（二） 另環保署北區督察大隊於 102年 5月 1日會同本局至

訴願人湖口廠稽查時，發現訴願人廢棄物處理設備中

「旋轉式乾燥爐」之主要熱源來源係為柴油，爰判定

柴油為訴願人處理廢棄物所必須之原料。另當日亦發

現訴願人空氣逆洗式袋式集塵器去除旋轉式乾燥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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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之廢棄物後有產生集塵灰之情形，惟訴願人未依

規將柴油及集塵灰明確登載於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

書之「原、物料及產品資料」表中，已違反廢棄物清

理法第 31條第 1項第 1款規定。本局依據環保署 102

年 8月 4日○○股份有限公司非法棄置污泥案查處報

告內容，於 102年 8月至環保署事業廢棄物申報及管

理資訊系統勾稽訴願人「廢棄物之產出、貯存、清除、

處理、再利用、輸出及輸入情形」，發現訴願人於 101

年至 102年 4月間多筆均超過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

核定每月最大使用量之百分十，已違反廢棄物清理法

第 31條第 1項第 1款、廢棄物清理法施行細則第 12

條第 1項第 3款及同條項第 2項規定。 

（三）訴願人違反廢清法第 36條暨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

理方法及設施標準第 6條、第 10條部分：訴願人湖

口廠一般事業廢棄物（生活垃圾）係露天貯存，且未

設有防止地面水、雨水及地下水流入、滲透之設備或

措施，皆有稽查圖片可佐證。且訴願人稱收受廢污泥

貯坑及產出之一般事業廢棄物（生活垃圾）貯存地點

均已完成改善云云，皆為事後改善行為，尚難執此作

為免罰之依據。 

（四）訴願人主張原處分違反行政程序法第 96條之規定，

未予記明處分所據之違章事實云云，本局 102年 12

月 17日環業字第 1020020629號函說明及裁處書內容

皆明確載明本案違反事實、理由及依據，訴願人所述

核不足採。 

（五） 另本局業依前開規定於 102年 9月 10日以府環業字

第 1020130134號函請訴願人提出陳述意見，訴願人

於 102年 9月 17日○○環字第 E102-091號函陳述

意見，並於 102年 10月 1日○○環字第 E102-094

號函補充陳述意見，實質上對於當事人權益之保障

並無違背，是未如訴願人所述規避行政程序法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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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六） 另訴願人稱各項行為皆處以「法定最高額之罰鍰」，

顯已違反行政罰法第 18條第 1項之規定乙節，查本

案稽查過程中，訴願人除違反廢棄物清理法外，亦

同時違反空氣污染防制法及水污染防治法等，足見

訴願人對於環保法規之輕怠，審酌其違反行為所受

責難程度、所生影響，本局處以最高罰鍰以資警惕，

未有不合。 

（七） 環境教育法施行細則第 14條：「…處分機關依前二

項裁處環境講習時，應於處分書記載接受環境講習

之對象；其屬環境保護權責人員應接受環境講習之

情形者，法人、非法人團體、機關（構）、公營事業

機構或其他組織應提供所指派接受環境講習之環境

保護權責人員姓名及相關資料，經令限期提供仍拒

不提供者，處分機關得逕令該法人、非法人團體、

機關（構）、公營事業機構或其他組織有代表權之人

接受環境講習。」環保署於 102年 9月 17日修正環

境教育法之規定，修正後始需指定環境保護權責人

員，本案違反日期為 102年 5月 1日，故得由受處

分人自行指派，並無違反明確性原則，訴願人容有

誤解。 

（八） 訴願人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 31條第 1項第 1款、第

36條暨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第

6條及第 10條規定，事實明確，本局依規裁處，並

無違法或不當，敬請鈞府審酌實情，駁回其訴願，

以維法紀。 

    理    由 

一、 按「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一定規模之事業，應於公

告之一定期限辦理下列事項：一、檢具事業廢棄物清理

計畫書，送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

委託之機關審查核准後，始得營運；與事業廢棄物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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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清理有關事項變更時，亦同。…。」「事業廢棄物

之貯存、清除或處理方法及設施，應符合中央主管機關

之規定。前項事業廢棄物之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

施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貯存、清除、處

理或再利用一般事業廢棄物，違反第 28條第 1項、第

31條第 1項、…第 36條第 1項…所定管理辦法者，處

新臺幣 6千元以上 3萬元以下罰鍰。經限期改善，屆期

仍未完成改善者，按日連續處罰。」分別為廢棄物清理

法第 31條第 1項第 1款、第 36條、第 52條所明定。 

二、 另按「本法第 31條第 1項第 1款所稱與事業廢棄物產

生、清理有關事項變更，係指下列情形之一：一、新增

或改變產品製造過程、作業流程或處理流程。二、廢棄

物回收、貯存、清除、處理、再利用方法或設施改變者。

三、原物料使用量及產品產量或營運擴增及其他改變，

足致廢棄物性質改變或數量增加者。事業廢棄物清理計

畫書所載基本資料、原物料、產品或營運資料異動或產

品製造過程、作業流程或處理流程新增或改變，而未致

廢棄物性質改變或數量增加逾百分之十者，免依本法第

31條第 1項第 1款規定辦理變更。」廢棄物清理法施

行細則第 12條第 1項及第 2項前段定有明文。卷查訴

願人經原處分機關 101年 12月 3日府環業字第

1010161812號函核定之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管制

編號：J59A2624），其原物料每月最大使用量為有機污

泥 1,800公噸、無機性污泥 2，400公噸、污泥混合物

300公噸，惟原處分機關於 102年 8月由環保署事業廢

棄物申報及管理資訊系統勾稽訴願人湖口廠區廢棄物

之產出、貯存、清除、處理、再利用、輸出及輸入情形，

發現訴願人於 101年至 102年 4月間有多筆原物料使用

量(有機性污泥：101年 1月、3月、6月至 12月、102

年 3月及 4月；無機性污泥：102年 2月；污泥混合物：

101年 2月、5月、12月及 102年 1月)均超過事業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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棄物清理計畫書核定之每月最大使用量百分之十以上

致廢棄物數量增加逾百分之十，有原處分機關勾稽系統

下載之表單附卷可稽，是以訴願人未依前揭法規辦理變

更廢棄物清理計畫書事宜，其違規事實至為明確，原處

分機關本節事實認定尚無違誤。 

又原處分機關於 102年 5月 1日至訴願人湖口廠稽查

時，發現訴願人廢棄物處理設備中「旋轉式乾燥爐」之

主要熱源來源係為柴油，且空氣逆洗式袋式集塵器去除

旋轉式乾燥爐產生之廢棄物後有產生集塵灰之情形，此

有 102年 5月 1日環保署北區環境督察大隊稽查督察記

錄（稽查編號：9812133）附卷可稽，故原處分機關對

照訴願人經核定之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101年 12月

3日府環業字第 1010161812 號函；管制編號：J59A2624），

以訴願人並未將柴油及集塵灰明確登載於該事業廢棄

物清理計畫書之「原、物料及產品資料」表中，認定訴

願人廢棄物清理計畫書未辦理變更並送原處分機關審

核，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 31條第 1項第 1款規定，其

認事用法，查無不合。則訴願人尚難於原處分機關稽查

後以 102年 5月 13日府環業字第 1020105695號函核備

之廢棄物清理計畫書內容冀邀免責。 

三、 又按「一般事業廢棄物之貯存方法，應符合下列規定：

四、貯存地點、容器及設施，應於明顯處以中文標示廢

棄物名稱。」、「一般事業廢棄物應依其主要成分特性

設置貯存設施，除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者外，應符合下

列規定：一、應有防止地面水、雨水及地下水流入、滲

透之設備或措施。」為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

設施標準第 6條第 1項第 4款及 10條第 1項第 1款明

文。卷查 102年 5月 1日環保署會同原處分機關稽查人

員至訴願人湖口廠區稽查，環保署北區環境督察大隊稽

查督察記錄處理情形略以：「6.經查…該廠收受之污泥

(貯坑)及產出之一般廢棄物之貯存地點未以中文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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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棄物名稱（其中一般事業廢棄物未有防止雨水、地面

水滲入之措施）；…。」乃為訴願人 3名員工親自簽名

在案，並有稽查現場照片附卷可稽，其違規事實，洵足

認定。是訴願人尚難以違規情事發生後之改善行為作為

免罰或卸責之理由，故訴願人一般廢棄物之貯存方法及

設施未合於上揭法令規定，原處分機關以其違反廢棄物

清理法第 36條，爰依同法第 52條規定予以處分，適用

法令，並無違誤。 

四、 再者，廢棄物清理法第 52條之罰鍰處分範圍既明文規

定為 6千至 3萬元之間，原處分機關考量訴願人係領有

廢棄物處理許可證之法人，且本案稽查過程中訴願人各

節違規情事，除違反廢棄物清理法外，亦同時違反空氣

污染防制法及水污染防治法等，並審酌訴願人對於環境

保護法規之輕怠，及其違反行為所受責難程度、所生影

響等情予以高額罰鍰之處分，乃為其裁量權之行使，尚

無逾越權限或濫用權力之裁量瑕疵，亦無裁量不當之情

形，原處分核屬適法妥當。 

五、 末按「自然人、法人、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之非法人團

體、中央或地方機關（構）或其他組織有下列各款情形

之一者，處分機關並應令該自然人、法人、機關或團體

有代表權之人或負責環境保護權責人員接受 1小時以

上 8小時以下之環境講習：…二、違反環境保護法律或

自治條例之行政法上義務，經處分機關處新臺幣 5千元

以上罰鍰。」為環境教育法第 23條第 2款明文。本件

原處分機關以訴願人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 52條裁處訴

願人罰鍰，固得依上揭法令另對訴願人有代表權之人或

負責環境保護權責人員接受 1小時以上 8小時以下之環

境講習，惟依該法令規定，裁處環境講習之對象應為訴

願人有代表權之人或負責環境保護權責人員，而非逕對

法人為裁處至明。核本件 44-102-120001號、

44-102-120002號、44-102-120004號裁處書所載，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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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分人為「○○股份有限公司」（即訴願人），主旨欄

均載為「罰鍰新臺幣 30,000元整。處環境講習 8小時

整。」，查其內容顯係逕對法人（即訴願人）為裁處環

境教育講習，且該等裁處書環境講習對象欄均記載「令

○○股份有限公司指派其環境保護權責人員參加，該人

員不得再由別人代理；如無負責環境保護權責人員，負

責人應親自參加。環境講習時間、地點以『環境講習通

知單』另行通知」，依此文義，裁處書並未載明受處分

者之人別資料，訴願人自無從由該等處分之內容，得知

其處分相對人，該節處分違反明確性原則，自與上開規

定不合，訴願人此節主張，非無理由。為求原處分之正

確適法，應將該節處分撤銷，由原處分機關於決定書送

達之次日起 30日內另為適法之處分。至於兩造其餘攻

擊防禦方法，核與本件訴願結果不生影響，自無一一斟

酌之必要，併此敘明。 

六、 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部分無理由、部分有理由，爰依

訴願法第 79條第 1項及第 81條規定，決定如主文。 

 

 

 


